广元市公办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方案

（征求意见稿）

广元市教育局  广元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广元市财政局

为进一步保障公办非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促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文件精神，落实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非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建立公办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特制定此方案。

一、依据和必要性

（一）主要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29号）“完善成本分担机制，按照规定程序适当调整学费标准，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和学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2.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20〕5号）提出“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各地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合理确定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比例”。
3.省教育厅、发改委、财政厅《关于加强我省中小学课后服务管理及完善公办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通知》（川教函〔2021〕533号）明确“完善公办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

4.《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明确“公办普通高中等学校收费标准”授权市州人民政府制定。

（二）必要性

我市公办非义务教育经费一直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体现了教育公益属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办学成本的不断增加，在政府投入持续加大的同时，有必要完善建立公办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现执行省教育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中小学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川教计〔2001〕9号）规定标准（省级示范普通高中460元/生/期、市级示范普通高中340元/生/期、普通高中280元/生/期），二十多年来没有调整，学校经费十分紧张。全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为600-1800元/生.期，标准相对偏低。随着国家实施三孩政策，幼儿园办学规模不断增加，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和生均拨款不能满足幼儿园正常运转需求，幼儿园运转压力进一步增大。

二、主要内容

非义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高中教育（本方案仅指公办普通高中）。公办非义务教育应坚持以公益性、普惠性为原则，实行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负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成本分担机制。

（一）科学核定办学成本。教育成本是指学校（含幼儿园，下同）在教育过程中发生的、以货币表现的各种耗费。包括学校为培养学生（含幼儿，下同）发生的教育活动费用、行政管理费用和后勤服务费用。公办非义务教育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并单独核算办学成本和收入。相关部门根据合法性、相关性、合理性原则，对公办非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和适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归集、分摊和核算，严格核减不应计入办学定价成本的相关费用，强化成本约束，科学核定成本。

（二）逐步优化成本分担项目结构。非义务教育成本项目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三项。人员经费指学校支付给教职工的工资福利费和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由财政拨款和收费收入合理分担。公用经费指学校为维持日常管理及教学活动而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维修费、物业费、劳务费等公用支出，主要由财政生均公用经费拨款保障，不足部分由收费收入或其他收入适当补充。固定资产折旧费指在办学过程中购置的资本化资产(含设备)，按照资产使用年限逐年分摊的费用，由财政拨款和收费收入合理分担。

（三）合理确定成本分担比例。在科学核定办学成本，合理优化成本分担项目结构的基础上，从公办非义务教育公益普惠的定位出发，统筹考虑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和主城区公办幼儿园成本分担比例。根据对我市20所公办普通高中、6所公办幼儿园成本监审情况，拟确定我市公办普通高中学费占教育成本的比例（即家长分担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占教育成本的比例原则上不高于40%。

三、政策措施

（一）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合理确定公办非义务教育收费标准。按照规定的管理权限和属地化管理原则，综合考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公办非义务教育收费标准，建立与拨款、资助水平等相适应的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一是成本实行定期监审（调查）。发展改革部门加强对公办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成本的监审（调查），为科学定价提供依据。公办幼儿园原则上每3年开展一次成本监审（调查），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每5年开展一次成本监审（调查）。成本监审（调查）报告应抄送同级财政、教育等部门。二是收费标准实行动态调整。综合考虑教育成本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等因素，动态调整不同等级公办幼儿园和普通高中收费标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调整时限原则上确定为3年，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调整时限原则上确定为5年。

（二）落实公办非义务教育生均拨款标准，进一步加大政府经费投入。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省、市相关部门关于发展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的文件精神，按照“经费有预算、增量有倾斜、拔款有标准”相关要求，加大对两类教育的经费投入。落实公办幼儿园和公办普通高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和完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拔款水平。

（三）推行学校成本公开制度，营造公开、透明的办学氛围。实施成本公开制度，学校在每个学年末将本学年的收支情况、成本支出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等在门户网站或学校公示公告栏进行公开，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按学期公布服务性收费项目和代管费项目收支情况，并按照“多退少补”原则及时结算。

（四）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完善教育捐赠制度。全面落实教育资助政策，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做好资助政策宣传，确保学生和家长全面、准确知悉。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企业、个人、基金组织向学校捐资，营造社会捐赠助学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教育收费管理

（一）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公办非义务教育收费按隶属关系实行同级管理，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由发改部门会同教育、财政部门制定；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和主城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由市发改部门会同教育、财政部门制定。落实教育收费管理责任，建立实施定期会商机制，及时交流并听取各方意见，适时动态调整收费标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落实服务性收费和代管费政策。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组织活动和按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需要，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的教育和生活，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公办学校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严格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管费项目，不得从中获利。

（三）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学校对学生按学期收取学费，不得跨学期预收。学校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应当通过门户网站、公示栏、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和家长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咨询(监督)电话等相关内容。

五、强化工作协同和监督管理

（一）坚持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始终坚持公办非义务教育政府投入主体责任，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

（二）切实加强教育收费监管。加强学校收费监管，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学校除按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外，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学费调整后学校增加的学费收入，学校要优先用于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优秀师资人才队伍建设、学生学习环境改善等方面。学校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监督。相关部门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对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查处。
（三）确保各项政策平稳实施。各级发改、财政、教育部门根据工作职责，落实主体责任，做好教育收费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积极宣传建立和实施公办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对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保障学校和学生合法权益、深化教育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并对有关问题和疑问做好解释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平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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